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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

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

持续督导意见

财务顾问

二零二五年五月

财务顾问声明

2024年10月18日，江苏国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经集团” ）以执行司法裁定方式取得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市公司”或者“亚邦股份” ）118,900,000股股票。 在本次权益变动之后，国经集团合计持有上市公司169,000,000股股票，占

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9.64%，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顾问”或者“财通证券” ）接受国经集团的

委托，担任国经集团收购亚邦股份的财务顾问。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财通证券作为本次收购的财务顾问，持续督导期

自2024年10月25日亚邦股份公告《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至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12个月止。

本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一一持续督导》等规定，按照证券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态度并经过审慎核查，通过日常沟通并结合上市公司的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

度第一季度报告，出具本持续督导意见。

本报告根据国经集团、亚邦股份提供的相关材料及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公告编制，相关方已向本财务顾问保证，其所提供的所有文

件和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不存在重大遗漏、虚假记载或误导性陈述，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负责。 本财务顾问对

所发表意见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另有说明外，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持续督导意见、本持续督导意

见

指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

动报告书之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持续督导意见

本持续督导期 指 2024年10月25日至2025年3月31日

上市公司、公司、亚邦股份 指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收购人、国经

集团

指 江苏国经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收购 指

2024年10月18日， 国经集团以执行司法裁定方式取得亚邦股份118,

900,000股股票。 在本次权益变动之后，国经集团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169,000,000股股票，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9.64%，成为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

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财务顾问、财通证券 指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注：本报告书中所涉及数据尾数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一、上市公司权益变动情况

（一）权益变动概况

2024年10月18日，国经集团以执行司法裁定方式取得亚邦股份118,900,000股股票。 在本次权益变动之后，国经集团合计持有亚邦

股份169,000,000股股票，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9.64%，成为亚邦股份控股股东。 亚邦股份于2024年10月22日披露了《关于股东权益变

动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于2024年10月25日披露了由国经集团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亚邦集团持有上市公司100,002,00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7.54%；亚邦集团及其一致

行动人持有上市公司127,411,673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22.35%。

（二）权益变动的公告情况

上市公司于2024年10月22日披露了《关于股东权益变动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2024年10月

25日披露了国经集团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亚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24年10月29日

披露了《关于原控股股东及相关方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裁定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5），2024年10月30日披露

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修订稿）》。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过户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本次股份转让已于2024年10月25日完成了过户登记手续。 亚

邦股份于2024年10月29日在上交所网站发布了《关于原控股股东及相关方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裁定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55）。 本次股份转让前后，国经集团和亚邦集团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股份转让过户前 本次股份转让过户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亚邦集团 100,002,000 17.54 2,000 0.0004

国经集团 50,100,000 8.79 169,000,000 29.64

（四）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在本持续督导期内，国经集团和亚邦股份已根据相关规定就本次权益变动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本次权益

变动已完成相应的股权过户登记手续。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上市公司依法规范运作情况

本持续督导期间，国经集团严格遵守法律、行政法规等相关规定行使对上市公司的股东权利；亚邦股份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

法》和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关于上市公司治理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建立了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和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未发现存在违反

公司治理和内控制度相关规定的情形。

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间，国经集团以及亚邦股份依法规范运作。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履行公开承诺情况

（一）关于独立性的承诺

为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国经集团作出如下承诺：

“1、本公司在业务、资产、人员、财务、机构等方面与上市公司保持相互独立，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关于上市公司独立

性的相关规定，不利用控股股东地位干扰上市公司的经营决策、 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2、如因本公司未履行本承诺而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持续督导期内，国经集团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发生违反其承诺的情形。

（二）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与上市公司之间产生同业竞争，国经集团作出如下承诺：

“1、截至本承诺出具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均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竞争

关系的业务。

2、自本承诺签署之日起，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竞

争关系的业务。

3、自本承诺签署之日起，如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从事的主营业务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拓展后的业务产生竞争，则本公

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停止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纳入到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经营，或者将

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等对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有利的合法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4、如因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违反上述承诺给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的，本公司或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

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 ”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持续督导期内，国经集团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发生违反其承诺的情形。

（三）关于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规范与上市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国经集团作出如下承诺：

“1、本公司将尽量避免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对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交易，将

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

2、本公司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章程等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回避规定，所涉及的关联交易均按照关联交

易决策程序进行。

3、本公司保证不会利用关联交易转移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利润，不会通过影响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的经营决策来损害上市公司及

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4、本公司以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以任何方式违规占用公司或其子公司资金及要求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违规提供担保。

5、如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将依法赔偿相关各方的损失，并配合妥善处理后续事宜。 ”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持续督导期内，国经集团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未发生违反其承诺的情形。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权益变动完成后的后续计划落实情况

（一）未来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市公司已通过公告披露的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就改变或对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而形成明确具体的计划。若未来 12�个月内明确提出改变或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重大调整的计划，信息

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持续督导期内，国经集团未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

（二）未来 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业务的处置及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上市公司已通过公告披露的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就对上市公

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形成明确具体的计划，亦没有形成明确具体的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

产的重组计划。 若未来 12�个月内需要筹划相关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相关规定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在本持续督导期内，国经集团未对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的资产和业务进行重大出售、合并、与他人合

资或合作，或进行重大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

（三）未来 12�个月内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整计划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上市公司经营的实际需要，本着有利于上市公司的未来发展和维护上市

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的原则，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行使股东权利，提名适合人士作为上市公司的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候选人，并对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选任做出独立决策。 由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选举新的董事会、监事会成员，并由董事会决定聘任相关高级管理人员。 届时，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2024年11月5日，亚邦股份披露《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张卫锋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

事。

2024年11月4日及2024年11月20日，亚邦股份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

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提名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徐亚娟女士、周小成先生、卢建平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同意田利明先生、袁奋强先生、吴琦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4年11月4日及2024年11月20日，亚邦股份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

公司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王中方先生、王登兵先生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非职工监事）。

2024年11月20日，亚邦股份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同意王中方先生

担任公司第七届监事会主席。

2024年11月20日，亚邦股份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同意选举公司

董事徐亚娟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根据《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董事会按照相关程序对董事会专门委员会进行选举：（1）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徐亚娟；委员：周小

成、卢建平、许芸霞、吴琦、袁奋强、田利明；（2）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琦；委员：周小成、卢建平、袁奋强、田利明；（3）审计委员会：主任

委员：袁奋强；委员：周小成、吴琦、田利明；（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琦；委员：周小成、卢建平、袁奋强、田利明。 审议通过了

《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同意聘任公司董事卢建平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2025年2月12日，亚邦股份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

书的议案》，同意聘任单波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钱岗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董事会届

满时止。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在本持续督导期内，上述调整已依法履行了相应的法定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除上述调整事项外，国经集

团不存在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其他调整的情形。

（四）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进行修改的计划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中不存在可能阻碍本次权益变动的限制性条款，信

息披露义务人没有提出修改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计划。 如果根据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需要进行修改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按照法律

法规和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法定义务。 ”

2024年11月4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对《公司章程》中部分条款

进行修订，2024年11月20日，上市公司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截至本持续督导意见出具日，上市公司已

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并取得营业执照。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在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对《公司章程》的相关修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履行了相关批准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为保持上市公司机构和人员的独立性，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对现有公司组

织结构和员工进行重大调整和变动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果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批

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在本持续督导期内，国经集团未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出重大变动。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调整计划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针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计划。 本次权

益变动完成后，如果因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披露义务人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及中国证监会有关上市公司

分红政策的相关规定和上市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2024年11月4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对《公司章程》中部分条款

进行修订，2024年11月20日，上市公司召开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上市公司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

“……（五）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或公司董事会根据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下一年中期分红条件和上限制

定具体方案后，须在2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在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在《公司章程》中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了修订，相关修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依法履行了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根据《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机构产生重大影响的

调整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如果上市公司根据其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程序，按照实际经营管理的需要对业务和组织结构进行调整，信

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在本持续督导期内，国经集团未实施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五、提供担保或借款等情形

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亚邦股份2024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

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等文件，经核查，本持续督导期内，上市公司不存在为国经集团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的情形。

六、持续督导结论

综上所述，本财务顾问认为：在本持续督导期内，国经集团及亚邦股份就本次权益变动进展情况依法履行了报告和公告义务；国经集

团及亚邦股份依法规范运作；国经集团不存在违反或未履行公开承诺的情形；国经集团不存在违反其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披露

的后续计划的情况； 亚邦股份不存在为国经集团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或者借款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财务顾问主办人：

熊吴倩 方涵宇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 日

证券代码：603188� � � � � �证券简称：亚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4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 涉案金额：87,363,275.13元（不含其他费用，利息暂计至2025年4月15日止）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影响：公司已为江苏仁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代偿本金及利息8,675.76万元。 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公司已在2023年度及2024年度财务报表中累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8,675.76万

元。 鉴于本次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该诉讼事项对公司当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

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8日收到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送达的《受理案件通知

书》（案号：(2025)苏0412�民初8219�号）。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原告：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江苏仁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二：蔡家胜

被告三：倪修兵

被告四：高祖安

案由：追偿权纠纷

案号:(2025)苏0412�民初8219�号

涉案金额：87,363,275.13元（不含其他费用，利息暂计至2025年4月15日止）

起诉时间：2025年4月18日

受理时间：2025年4月25日

诉讼机构名称：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

诉讼机构所在地：常州市武进区

二、诉讼案件的事实及请求

（一）诉讼案件的事实

2024年11月8日，镇江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作出（2024）苏1191民初1258号民事判决书，该判决书业已生效。 判决中

载明原告对被告一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24年12月，原告与被告一、被告二签订《协议书》，约定被告一、被告二对原告代偿的款项承担共同还款责任。

2024年12月27日及2025年3月28日，原告根据（2024）苏1191民初1258号民事判决书，为被告一履行了担保责任，清

偿了被告一对案外人江苏瀚瑞金港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的债务共计86,632,470.84元。

另，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曾于2021年12月21日与原告签订《反担保协议书》，约定为被告一因原告履行担保责任，

而形成的对原告的追偿权债务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二）诉讼案件的请求

1、 判令被告一、 被告二共同向原告偿还代偿款86,632,470.84元及利息损失730,804.29元（暂计至2025年4月15日

止），并按照年利率3.1%自2025年4月16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止；

2、判令被告三、被告四对第一项诉讼请求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四被告承担。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已为江苏仁欣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代偿本金及利息8,675.76万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会计政策的规

定，公司已在2023年度及2024年度财务报表中累计计提信用减值损失8,675.76万元。 鉴于本次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该

诉讼事项对公司当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以法院判决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是否还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江苏亚邦染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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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申南路215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42,379,23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2.648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桂久强先生主持会议。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

序以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董事长戈吴超先生、独立董事陈凯先生、独立董事刘长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曹澎波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副总经理周清湘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2,351,630 99.9919 18,700 0.0054 8,900 0.0027

2、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2,351,530 99.9919 18,800 0.0054 8,900 0.0027

3、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2,362,630 99.9951 7,700 0.0022 8,900 0.0027

4、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2,348,830 99.9911 20,800 0.0060 9,600 0.0029

5、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2,362,630 99.9951 7,700 0.0022 8,900 0.0027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615,523 99.8810 7,800 0.0533 9,600 0.0657

7、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1,229,430 99.6641 1,140,200 0.3330 9,600 0.0029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16,533 81.6498 1,140,300 18.1969 9,600 0.1533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2,350,930 99.9917 18,700 0.0054 9,600 0.0029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2,360,330 99.9944 9,800 0.0028 9,100 0.0028

1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名称、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2,353,630 99.9925 7,800 0.0022 17,800 0.0053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1,231,630 99.6648 1,129,800 0.3299 17,800 0.0053

13、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2,353,330 99.9924 16,800 0.0049 9,100 0.0027

14、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投项目终止并变更、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实施内容、内部投资结构及延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42,353,230 99.9924 8,200 0.0023 17,800 0.005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5、关于补选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15.01 钟勤川 340,128,526 99.3426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4

2024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32,408,474 99.9062 20,800 0.0641 9,600 0.0297

6

关于公司2025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14,376,424 99.8791 7,800 0.0541 9,600 0.0668

8

关 于 公 司 董 事

2025年薪酬标准

的议案

5,116,533 81.6498 1,140,300 18.1969 9,600 0.1533

9

关于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

32,410,574 99.9127 18,700 0.0576 9,600 0.0297

10

关于公司向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额

度及担保的议案

32,419,974 99.9417 9,800 0.0302 9,100 0.0281

14

关于部分募投项

目终止并变更、调

整部分募投项目

实施主体、实施地

点、 实施内容、内

部投资结构及延

期的议案

32,412,874 99.9198 8,200 0.0252 17,800 0.0550

15.01 钟勤川 30,188,170 93.061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除上述议案外，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2、议案6、8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宁国川沁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钟怀军、邓惠

玲、宁国勤溯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戈吴超、上海怀燕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国筑巢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宁国衔泥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国织锦企业管理咨询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桂久强、上海智连

晟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嘉兴智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智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智连晟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嘉兴智锦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均已回避表决。

3、议案4、6、8、9、10、14、15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周芙蓉、麻冬圆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

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子以公告。

特此公告。

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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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到期收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现金管理到期收回情况：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到期收回部分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产品本金合

计4,000万元，收到收益31.47万元。

● 履行的审议程序：2025年4月16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 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经批准的现金管理额度、投资的产品品种和决议有效期限内决定拟购买的具体产品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具体执行事项由公司财务管理中心负责组织实施。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对本事项出具了同意的核查意见。

一、现金管理到期收回情况

公司于2024年10月31日购买建设银行单位结构性存款4,000万元。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公司已于近日赎回上述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产品，收回本金合计4,000万元，收到收益31.47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受托人 产品名称 认购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赎回金额

实际年化

收益率(%)

实际收益

建设银

行

中国建设银行上

海市分行单位结

构性存款

4,000 2024.10.31 2025.5.5 4,000 1.54 31.47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0 2,000.00 11.85 -

2 银行理财产品 6,000.00 6,000.00 34.02 -

3 银行理财产品 4,000.00 4,000.00 15.04 -

4 银行理财产品 1,500.00 1,500.00 5.77 -

5 银行理财产品 3,000.00 3,000.00 17.01 -

6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0 2,000.00 11.34 -

7 银行理财产品 3,500.00 3,500.00 4.02 -

8 银行理财产品 6,000.00 6,000.00 34.78 -

9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0 2,000.00 7.18 -

10 银行理财产品 4,500.00 4,500.00 16.43 -

11 银行理财产品 3,500.00 3,500.00 6.04 -

12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 1,000.00 3.59 -

13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 1,000.00 3.59 -

14 银行理财产品 5,000.00 5,000.00 17.97 -

15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0 2,000.00 10.60 -

16 银行理财产品 3,000.00 3,000.00 5.61 -

17 银行理财产品 3,500.00 3,500.00 15.98 -

18 银行理财产品 4,000.00 4,000.00 31.47 -

19 银行理财产品 12,500.00 12,500.00 59.07 -

20 银行理财产品 4,500.00 4,500.00 20.20 -

21 银行理财产品 3,000.00 3,000.00 12.98 -

22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 1,000.00 4.92 -

23 银行理财产品 5,500.00 5,500.00 28.42 -

24 银行理财产品 6,000.00 6,000.00 29.17 -

25 银行理财产品 2,000.00 2,000.00 7.42 -

26 银行理财产品 12,700.00 12,700.00

27 银行理财产品 3,500.00 3,500.00 4.08 -

28 银行理财产品 7,000.00 7,000.00

29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 1,000.00

30 银行理财产品 6,000.00 6,000.00

31 银行理财产品 6,200.00 6,200.00

32 银行理财产品 3,500.00 3,500.00 3.12 -

33 银行理财产品 1,500.00 1,500.00 3.80 -

34 银行理财产品 3,500.00 3,500.00 3.62 -

35 银行理财产品 3,500.00 3,500.00

合计 140,400.00 104,000.00 429.09 36,4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47,5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3.71

最近12个月现金管理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1.24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36,40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0,600.00

总理财额度 47,000.00

特此公告。

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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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25年5月8日以现场结合通讯会议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

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 会议由董事长戈吴超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董事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上海

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通知时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选举职工董事及调整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总经理工作制度》《董事会秘书工作规则》《内部审计制度》《内部

控制评价管理制度》《控股子公司管理制度》《财务报告管理制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制度》《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工作制度》《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工作制度》《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工作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项日跟投管理制度》《衍生品交易业务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关联董事钟勤川、戈吴超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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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董事及调整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

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8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第二届董事会职工董事。 同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公司相关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进行调整。

一、选举职工董事的情况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由刘艳舒女士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职工董事，任期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情况

鉴于公司董事会成员调整，为填补委员会委员空缺，保证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正常有序开展工作，公司对相关专门委员会委员进行调整，董事

会决定补选钟勤川先生、刘艳舒女士担任第二届董事会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任期至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除调整战略与发展委员会委员外，其他专门委员会委员保持不变。 调整后的专门委员会成员组成情况如下：

委员会名称 主任委员 委员

战略与发展委员会 戈吴超 钟勤川、桂久强、戴黔锋、刘艳舒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戴黔锋 桂久强、刘长奎

提名委员会 陈凯 戈吴超、戴黔锋

审计委员会 刘长奎 桂久强、陈凯

特此公告。

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刘艳舒女士：1986年8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现任公司采购副总监、职工代表董事。

刘艳舒女士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与本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规定禁止任职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未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亦不存在被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

任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形。

证券代码：603057� � � � � � � �证券简称：紫燕食品 公告编号：2025-039

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是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常经营的实际需要，遵循了市

场经济规律，交易采用平等自愿、互惠互利的原则，交易价格经双方平等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戈吴超、钟勤川回避表决，

其余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通过上述议案。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5年5月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次会议，全体独立董事以全票同意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全体独

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符合公司的实际业务需要，关联交易定价依据市场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会对关联人形成依

赖，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相关事项，并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24年预计金

额

2024年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采购商品 安徽省顺安食品有限公司 注 16,217

注：安徽省顺安食品有限公司原为安徽顺安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安徽顺安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及控制的全资子公司2024年预

计金额为20,000万元。 2025年4月安徽省顺安食品有限公司股东发生变更，变更后，安徽顺安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不再持有其股权。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2025年预计

发生金额

2025年占同

类业务比例

(%)

本年年初至

2025年4月30

日已发生交易

金额

2024年实际

发生金额

2024年占

同类业务

比例(%)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商品

安徽省顺

安食品有

限公司

10,000 4.79% 3,618（注） 16,217 7.77% 业务调整

注：安徽省顺安食品有限公司原为安徽顺安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上述已发生交易金额在原年度预计额度内。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安徽省顺安食品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6年6月21日

注册地址：安徽省宁国市汪溪办事处殷白村第二村民组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食品生产；家禽屠宰（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

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畜禽收购；食用农产品初加工；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原料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

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总资产7,550.29万元,净资产621.63万元,营业收入52,561.84万元,净利润1,118.75万元。

关联关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履约能力分析：上述企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良好，在与公司过往交易中均能够履行合同约定，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禽类等农产品。 关联交易合同主要条款均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和执行，交易定价依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按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 在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额范围内，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在该预计额度内，根据业务开展需要，包括但不限

于签订、修订并执行相关协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关联方采购商品是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价格比照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特此公告。

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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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9.79元/股调整为9.27元/股

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

价格的议案》。 现将相关调整内容公告如下：

一、本次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1、2024年1月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

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

项的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

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核实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

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出具了核查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委托投票权。

2、2024年4月19日至2024年4月28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

到任何对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 2024年4月30日，公司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

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3、2024年5月10日，公司召开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

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

事项的议案》。 2024年5月1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4、2024年5月10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

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向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授予相关事项出具了核查意

见。

5、2024年6月19日，公司向173名激励对象授予合计226.05万股限制性股票，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登记。

6、2024年10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7、2025年4月1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8、2025年5月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二、本次调整事项说明

公司于2025年5月8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5.2元（含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若公

司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公司股票价格事项的，公司应对尚未解除限售的限

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和/或回购价格做相应的调整。

根据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授予价格进行如下调整：

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P＝P0-V=9.79元/股-0.52元/股=9.27元/股。 （其中：P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

额；P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

三、本次回购价格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会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意见

经审核，公司根据2024年度利润分配情况调整回购价格的程序合法、合规，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对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认为：综上所述，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调整事项已经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公司章程》以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上海紫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证券代码：601126� � � � 证券简称：四方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8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职工董事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将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职工董事1名。 董事会中的职工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的

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鉴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已经届满，为保障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公司于2025年5月8日召开四方公司第五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十四次会议，选举郗沭阳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简

历附后）。 郗沭阳先生与经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的第八届董事会非职工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特此公告。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附件：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简历

附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职工董事简历

郗沭阳：男，生于1971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 2000年4月至今在本公司工作，现任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职工董事、四方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历任公司法律顾问、上市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

届、第六届董事会秘书，行政中心主任、副总裁。 曾任四方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郗沭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65,000股。 郗沭阳先生除在公司控股股东四方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监

事外，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

证券代码：601126� � � � 证券简称：四方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0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8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

第八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和《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独立董事的议案》；召开四方公司第五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职工董事的议题》。 同日，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会议通知时效要求，并在四方大厦第一会议室以现场方

式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人员组成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现将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董事长：高秀环女士

非独立董事：刘志超先生、张涛先生、祝朝晖先生、赵志勇先生

职工董事：郗沭阳先生

独立董事：孙卫国先生、李成榕先生、谢会生先生

第八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董事长任期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董事会成员均具备担任公司董事的资格与能力，未发现其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要求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发现其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相关法规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未曾

受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其他情况。

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情况

战略委员会：高秀环女士（主任委员）、刘志超先生、张涛先生、祝朝晖先生、赵志勇先生、郗沭阳先生、李成榕先生；

审计委员会：孙卫国先生（主任委员）、谢会生先生、赵志勇先生；

提名委员会：李成榕先生（主任委员）、孙卫国先生、高秀环女士；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谢会生先生（主任委员）、孙卫国先生、高秀环女士。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均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召集

人孙卫国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上述人员任期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总裁：刘志超先生

副总裁：秦红霞女士、胡晓东先生、杨军先生、钱进文先生、刘树先生、高峰先生、徐刚先生

首席财务官：付饶先生

董事会秘书：钱进文先生

上述人员任期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个人简历附后。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任职资格与能力，董事会秘书钱进文先生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未发现上述

人员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发现其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及相关法规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

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况。

四、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聘任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聘任秦春梅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自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个人简历附后。

秦春梅女士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未发现其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及相关法规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

未解除的情况；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的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五、公司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崔翔先生、钱晖先生因连续任职已达六年，不再

担任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公司对两位独立董事在其任职期间勤勉尽责及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附件：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附件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刘志超：男，生于1975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2008年4月至今在本公司工

作，现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总裁，北京四方继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四方股份（香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四方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继电保护及自动化设备分会理事长，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继电保护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海上风电技术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第十二届咨询工作委员会委员，

IEEE� PES直流电力系统技术委员会直流输电控制与保护分委会常务理事，北京市劳动模范。 历任公司研发中心部门经理、新能

源业务副总经理、电网业务副总经理、研发中心主任、解决方案与产品中心主任、研究院副院长、总裁助理、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刘志超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75,000股。 刘志超先生除在公司控股股东四方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

事外，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

秦红霞：女，生于1971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6年7月至今在本公司工作，

现任公司副总裁、总工程师、四方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北京市第十四届政协委员、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会士、中

国电工技术学会控制与保护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全国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际供电会议组织

CIRED�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产业化促进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北京市软件行业协会常务理事。 历任公司装

置研发部经理、稳控事业部副主任、直流输电事业部主任、研发中心主任、研究院院长、质量与技术管理中心主任，曾任四方电气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秦红霞女士持有公司股份167,000股。 秦红霞女士除在公司控股股东四方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监

事外，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

胡晓东：男，生于1966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1996年至2005年及2018年9月至今在

本公司工作，现任公司副总裁、Sifang� Automation� Philippines� Corporation董事。 曾任公司主任工程师、市场营销部经理、营

销中心副主任、副总经理兼华中电网销售主管。

截至本公告日，胡晓东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50,000股。 胡晓东先生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

股5%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

形。

付饶：男，生于1977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具有英国特许注册会计师资格。 2019年1月至今在本

公司工作， 现任公司首席财务官 、Sifang� Automation� India� Private� Limited董事 、Sifang� Automation� Philippines�

Corporation董事、苏州四方智电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付饶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50,000股。付饶先生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

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

杨军：男，生于1973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1999年9月至今在本公司工作，现任公司副总裁。历任公

司工程技术中心总经理、销售中心总经理、总裁助理兼销售中心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日，杨军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40,300股。杨军先生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

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

钱进文：男，生于1983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2018年5月至今在本公司工作，现任公司副总裁、

董事会秘书兼董事会办公室主任，公司子公司北京四方瑞和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历任公司战略发展部主任、证券部经理、

四方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总监。

截至本公告日，钱进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0,000股。 钱进文先生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

股5%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

形。

刘树：男，生于1981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2009年8月至今在公司工作，现

任公司副总裁、配用电业务单元总经理、苏州四方智电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直流输电与电力电子专业委

员会、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直流配电系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电力系统用电力电子器件标准委员会委

员、IEEE� UPFC� P2745� WG委员。 历任公司主回路及结构设计部经理、直流输电及电力电子事业部主任、直流输电及电力电子

业务单元总经理、总裁助理等。

截至本公告日，刘树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5,000股。刘树先生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

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

高峰：男，生于1977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2000年4月至今在公司工作，现任公司

副总裁、设计院院长，中国自动化学会智能分布式能源专业委员会委员。历任公司研发中心自动化室副主任、主任，故障信息系统

产品线经理，电厂业务营销中心副主任，电厂业务副总经理，生产中心副主任，运营计划中心副主任，工程技术中心总经理，发电

及用电业务单元总经理，行业销售中心总经理，国际业务单元总经理，设计院院长，总裁助理。 曾任公司第三届、第四届监事会监

事。

截至本公告日，高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5,000股。高峰先生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

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

徐刚：男，生于1975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2000年2月至今在公司工作，现任公司

副总裁、质量管理部主任、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工程服务管理委员会主任，中国电力促进会集成电路专委会常务委员、中国人工智

能学会智慧能源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历任公司研发工程师、装置通用软件研发部经理、研发中心副主任、研发中心主任、产品中

心主任、工程服务中心总经理、总裁助理。

截至本公告日，徐刚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19,000股。徐刚先生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

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

秦春梅：女，生于1985年，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学历。 2008年至今在公司工作，现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董

事会办公室主任助理，历任公司证券事务主管、证券事务专员等职务。

秦春梅女士与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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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8日在四方大厦第一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第八届董

事会第一次会议。 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本次董事会豁免会议通知时限要求。 与会董事均已知悉与所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并

一致推举董事高秀环女士主持本次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全部董事均参与表决所有议案。 会议的召集和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豁免董事会通知时限的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根据《公司章程》《四方股份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和表决，一致同意豁免本次董事会通知的时限要求，

并于2025年5月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选举董事高秀环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

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各委员会组成如下：

战略委员会：高秀环女士（主任委员）、刘志超先生、张涛先生、祝朝晖先生、赵志勇先生、郗沭阳先生、李成榕先生；

审计委员会：孙卫国先生（主任委员）、谢会生先生、赵志勇先生；

提名委员会：李成榕先生（主任委员）、孙卫国先生、高秀环女士；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谢会生先生（主任委员）、孙卫国先生、高秀环女士。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均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召集

人孙卫国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上述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

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

4、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执行委员会人员组成的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聘任刘志超先生为公司总裁；聘任秦红霞女士、胡晓东先生、杨军先生、钱进文先生、刘树先生、高峰先生、徐刚先生为公

司副总裁；聘任付饶先生为公司首席财务官；聘任钱进文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秘书，上述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人员资格已经公司2025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其中，聘任首席财务

官的议案已经公司2025年4月21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5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

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聘任秦春梅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履行职责，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的《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证

券事务代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0）

特此公告。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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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四街九号四方大厦报告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3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89,634,37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759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高秀环女士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其中，公司董事张涛先生、祝朝晖先生及刘志超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其中，公司监事李佳琳女士、梅舒娟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首席财务官付饶先生、董事会秘书钱进文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8,685,971 99.7565 873,500 0.2241 74,901 0.019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8,690,871 99.7578 859,700 0.2206 83,801 0.021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8,734,471 99.7690 827,200 0.2123 72,701 0.0187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7,694,609 96.9356 11,866,662 3.0455 73,101 0.0189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8,483,071 99.7045 967,500 0.2483 183,801 0.047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8,634,771 99.7434 810,400 0.2079 189,201 0.0487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7,789,552 99.5265 1,663,519 0.4269 181,301 0.0466

8、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公司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8,154,871 99.6202 1,221,400 0.3134 258,101 0.0664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6,746,809 96.6923 12,653,562 3.2475 234,001 0.0602

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4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8,117,771 99.6107 1,259,600 0.3232 257,001 0.0661

1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公司监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6,754,009 96.6942 12,622,062 3.2394 258,301 0.0664

12、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7,150,109 96.7959 12,252,262 3.1445 232,001 0.0596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7,146,609 96.7950 12,243,362 3.1422 244,401 0.0628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7,100,209 96.7830 12,282,862 3.1524 251,301 0.064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5.01 高秀环 382,531,087 98.1769 是

15.02 张涛 382,316,515 98.1218 是

15.03 祝朝晖 382,317,505 98.1221 是

15.04 刘志超 382,584,260 98.1905 是

15.05 赵志勇 382,438,898 98.1532 是

2、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16.01 孙卫国 383,311,615 98.3772 是

16.02 李成榕 383,224,184 98.3548 是

16.03 谢会生 383,280,583 98.3692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

股股东

350,507,66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

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

股股东

37,975,405 97.0575 967,500 2.4727 183,801 0.4698

其中:市值50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13,055,281 97.2845 280,600 2.0909 83,801 0.6246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24,920,124 96.9389 686,900 2.6720 100,000 0.3891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35,535,997 96.8618 967,500 2.6371 183,801 0.5011

15

《关于选举公司

第八届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

15.01 高秀环 30,858,720 84.1128

15.02 张涛 30,644,148 83.5279

15.03 祝朝晖 30,645,138 83.5306

15.04 刘志超 30,911,893 84.2577

15.05 赵志勇 30,766,531 83.8615

16

《关于选举公司

第八届独立董事

的议案》

16.01 孙卫国 31,639,248 86.2403

16.02 李成榕 31,551,817 86.0020

16.03 谢会生 31,608,216 86.1557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第1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思聪、徐朝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二〇二四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人资格以及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四方继保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